 关于印发《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信用修复告知书“两书同送”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市局机关各科室、综合执法支队：
现将《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信用修复告知书“两书同送”工作机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6月11日

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信用修复告知书“两书同送”工作机制
为切实提高信用修复效率，引导经营主体及时纠正失信行为，更好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释放经营主体活力，帮助经营主体重塑信用，激发失信主体守信意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我市市场监管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规范化、系统化水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国市监信规〔2021〕3号）和省局《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贯彻落实﹤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的通知》（鄂市监信监规〔2022〕15号）等文件精神，决定在全市建立《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信用信息修复告知书》同步送达（以下简称“两书同送”）工作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两书同送服务对象

全市范围内因违法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且行政处罚信息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经营主体（不包括通过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及仅受到警告的行政处罚）。

二、两书同送实施主体

按照“谁处罚、谁告知”原则，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办案机构，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做好行政处罚公示信息信用修复告知工作。

三、两书同送方式及内容

全市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部门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向被处罚经营主体送达《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告知书》（附件1）。《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告知书》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政府部门信用网站向社会公示；

（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及信用修复时间；

（三）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条件；

（四）信用修复途径。

四、工作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信用修复工作的重要性，建立工作机制。信用修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机制，是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重要环节，是失信主体退出惩戒措施的制度保障，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必然要求。建立和完善信用修复制度，对激发失信主体守信意愿，保证失信主体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助企纾困解难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对培养信用意识，营造诚实守信社会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责任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两书同送”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务必高度重视，加强统筹协调，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确保推进“两书同送”工作落到实处。

（二）高度重视“两书同送”工作机制，加强督查检查，强化工作落实。各具有行政处罚权单位要按照“谁处罚、谁认定、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做好“一处罚一告知”的“两书同送”工作制度落实，即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向行政处罚相对人送达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告知书（附件1，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主动告知行政处罚相对人该行政处罚信息即将被公示的网站、失信行为类型、最短公示期、修复流程等内容。“两书”送达完成后，做好信用修复告知书送达台账（附件3）登记工作。

（三）加强协调配合，开展宣传教育，优化举措提高信用修复质效。各责任单位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加强工作督导和业务指导，密切配合，协调解决有关难点和问题，推动“两书同送”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同时，通过政府网站、新媒体、报纸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政策解读和宣传，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宣讲，引导行政处罚相对人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及时修复失信信息、重塑良好信用，逐步提升信用合规能力建设。

五、加强督查确保全面落实

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单位要建立信用修复告知工作台账、做好工作衔接，通过多种方式向存量行政处罚案件所涉及的经营主体告知信用修复有关政策，将信用修复“两书同送”制度落实情况作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重要内容，在信用修复过程中要随机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回访，确保信用修复“两书同送”制度全面落实。

附件：1．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告知书（模板）

      2．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申请书、守信承诺书

      3．信用修复告知书送达台账（模板）

附件1

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

市监    〔    〕 　  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该行政处罚信息应在7个工作日内逐级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政府部门信用网站，向社会公示。

本次行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            （公示期限），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达到          （可以申请信用修复的最低公示时间），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向我局申请信用修复提前停止公示：

（一）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二）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三）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四）未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

当事人受到责令停产停业、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吊销营业执照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规定的其他较为严重行政处罚的、不得提前停止公示。

信用修复途径。信用修复地址：　                    ，

联系电话：          。

另：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行政处罚信用修复不收取任何费用。

                              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送达回证

	送达地点
	
	送达方式
	

	收件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见证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送达人
	

	备　注
	


附件2

                 信用修复申请书

	基本情况
	当事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住所（经营场所）
	

	
	联系电话
	

	
	登记／发证机关
	

	申请信用修复事项
	□经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经营异常状态)
□行政处罚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决定书文号
	
	决定日期
	

	申请事实和理由
	

	申请单位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1、本申请书仅限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时使用。

2、申请人对本申请书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本申请书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其中，“申请信用修复的事项”为可选项，可视情况单选或者多选。

4、“申请事实和理由”应当详细说明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相关情况，如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5、申请单位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申请单位为自然人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签字即可。

守　信　承　诺　书

（当事人）　郑重承诺：

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守法经营，加强诚信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

同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本承诺书。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信用修复告知书送达台账（模板）

单位：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信用修复告知书文号
	行政处罚信息可修复时间
	信用修复告知书送达情况

	
	
	
	
	
	
	送达时间

送达方式
	送达人
	签收人
	联系电话

	
	
	
	
	
	
	
	
	
	

	
	
	
	
	
	
	
	
	
	

	
	
	
	
	
	
	
	
	
	


